
 

 

 

 

 

 

 

 

 

 

 

 

中国代表处注册及维护指南（2）－中国代表处的特点 

 

1、 中国代表处的法律地位 

 

外国企业常驻代表处是代表外国总机构在中国从事联络的非法人实体。代表处不能从事经营活

动、开具发票、签订销售或采购合同或者从提供的服务中收取收入，但可以充当总机构的联络

人与推广人。 

 

2、 中国代表处的驻在期限 

 

中国代表处的驻在期限不得超过外国总机构的存续期限，代表处的驻在期限是自登记机关签发

的登记证之日起开始。 

 

3、 审批机关 

 

审批权限是通过国务院各部门之间分配并被委派到当地审批机关，申请人根据外国总机构的主

要经营业务向不同的审批机关申请。一些主要类型的行业和审批机关如下： 

 

航空——中国民用航空局 

保险——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银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券——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4、 中国代表处名称 

 

中国代表处的名称应该是用“外国总机构注册地国家名称+外国总机构名称+中国城市名称+

代表处”的形式。 

 

5、 中国代表处的办公地址（注册地址） 

 

在向登记机关提交申请文件之前，代表处使用的办公地址需要签订租赁协议，租赁协议可以由

代表处的首席代表或者是外国总机构的董事签署。 

 

注：办公地址的用途必须属于商业办公，并且租赁协议的期限不少于 12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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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代表处的首席代表 

 

代表处需要 1 名首席代表。首席代表是由外国总机构董事会任命的中国常驻代表处的法定代表。

首席代表没有国籍限制，也不需要在中国停留。首席代表计划在中国居住的，应当取得工作许

可证和居留许可。 

 

7、 代表处的税收 

 

代表处是否需要缴税，以及应缴纳什么税，取决于外国总机构的行业性质。 

 

外国政府机构、非盈利组织和某些国际组织机构（例如联合国）的代表处无需缴税，但需要获

得中国税务局的批准。 

 

外国律师事务所、会计事务所和审计事务所的代表处应缴纳企业所得税、增值税和代扣代缴个

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将根据代表处通过总机构在中国提供咨询服务而产生的合同收

入来确定。 

 

从事贸易、广告、旅游等业务的外国企业的代表处，也需要缴纳企业所得税、增值税和代扣代

缴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将取决于代表处的经营费用。大体来说，企业所得税和增

值税总计占代表处的开支总额的 10%。 

 

8、 招聘中国员工 

 

代表处应委托中国政府指定的当地外事服务机构，按照中国法律法规聘用中国员工。 

 

通常，代表处与当地外事服务机构签署服务合同。根据该服务合同，当地外事服务机构同意提

供服务，代表处为雇佣中国员工支付服务费用。建立雇佣关系后，当地外事服务机构将按月为

中国员工缴纳五险一金。外事服务机构还管理员工的个人档案，并可以处理代表处委托的其他

行政事宜。 

 

 

如果您需要进一步的资讯或协助， 烦请您浏览本所的官方网站 www.kaizencpa.com 

或通过下列方式与本所专业会计师联系： 

电邮： info@kaizencpa.com 

电话： +852 2341 1444 

手提电话： +852 5616 4140, +86 152 1943 4614 

WhatsApp, Line 和微信： +852 5616 4140 

Skype: kaizenc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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